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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三法適用對象

 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只論「身分」

 性平法第2條第7款：「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

者。」



性騷擾防治三法適用對象

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工法） ：除

「身分」 （受僱者（派遣勞工）或求職

者）外，多數情形尚有「執行職務」之

要件。



性騷擾防治三法適用對象

性工法第12條第1項：

本法所稱性騷擾，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

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

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

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

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

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

條件。



性騷擾防治三法適用對象

性騷擾防治法：不適用性平法及性工法者，

即適用之。



性騷擾防治三法適用事件的範圍

性平法：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

性工法：性侵害及性騷擾

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另參見性騷擾防治法

第26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至第11條、

第22條及第23條之規定，於性侵害犯罪準用之



性騷擾防治三法適用事件的範圍

 性侵害亦屬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條職場性騷擾之防治範圍，
乃法解釋論上之自明之理。按依性工法第1 條規定可知性
工法之立法目的在維護及促進性別工作權之平等， 而性工
法第13條、第38條之1則係課以雇主防治性騷擾行為發生
之責任。次就性工法第12條第1 款之規定意涵而言，核其
立法體例，係屬一般抽象性之規範，故在解釋適用上，應
可將性侵害行為涵攝在內，無須借用舉輕明重法理之適用。
且參酌性工法第1 條規定，性工法之立法目的係維護及促
進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而同法第13條既課以雇主應防治性
騷擾行為發生之責任，其防治範圍自當包含性侵害行為，
否則即與立法旨意相違悖（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
簡字第247號判決）。



性騷擾事件之處理程序

目前各級法院均分別依性工法及性騷擾防治法

而訂有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要點

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

但注意相關之委員會應有外部成員之參與



性騷擾事件之處理程序

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性工法第13條第2項：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
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
施。

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第1項：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或僱用人，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
生。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
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何謂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司法院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

五、本院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採取立
即且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並注意下列事
項： (一) 保護被害人之權益及隱私。 (二) 對
所屬場域空間安全之維護或改善。 (三) 對行
為人之懲處。 (四) 其他防治及改善措施。



何謂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所謂其他防治及改善措施，建議得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防治準則第２５條規定之精神，採取以下措施：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避免報復情事。

四、預防、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何謂立即有效之糾正
及補救措施？

所謂「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行政法院實務見解

向來認為其固非單純以被性騷擾者之主觀感受為據，惟若

機關於受理性騷擾申訴案件時，未以審慎態度視之，即時

設身處地主動關懷，啟動所設置之處理機制，並採取適當

解決之措施，以免被性騷擾者長期處於具敵意性、脅迫性

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即難認已符合該項規定。



何謂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惟法院實務上藉由性騷擾事實認定來界定雇主是否採取了「立

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亦在所多有，故行政法院判決中即

不乏出現以下之論證：「首要爭點乃O君對O君所為是否為性騷

擾？若屬性騷擾則雇主是否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 項

之規定「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參見台北高

等行政法院99年度簡字第590號判決之案例事實）



何謂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另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簡字第590號判決亦稱，「所謂「立即」

之作為，應指該作為需能 「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性騷擾，即

雇主知悉性騷擾行為發生時，應主動介入調查以確認事件之始末，

以及調查完成後設處被性騷擾者之感受，採取具體有效之措施，

給予完善之保障，以免被性騷擾者處於具敵意性、脅迫性或 冒犯

性之工作環境，並進而促使所有受僱者有免受職場性騷擾疑慮之

工作環境。



性騷擾事件調查之啓動

不告不理 vs.依職權為之

性騷擾申訴處理評議委員會或

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之組成（應有

外部成員）



如何說服被害人提出申訴？

1.強調機關執法及保護被害人之決心及立

場。

2.告知其若期待機關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

及補救措施以保護被害人時，有時須被

害人配合調查及說明，方能落實孰行。



被害人「實在」不願申訴時，服務機關應
如何處理？

仍應召開性騷擾申訴處理評議委員
會或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討論
採取何種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
施，包括審酌案情，決定是否有依
職權啟動調查程序之必要。



若被害人不願配合調查時，服務機關又應
如何處理？

若被害人不願配合調查，或委員會認無
依職權啟動調查程序之必要時，仍應告
知被害人相關權益，例如機關已採取何
種糾正及補救措施 、且在性工法事件並
無申訴期限，其可隨時提出申訴，不受
一事不再理之限制等。



性騷擾事件認定之主要困難

1.事實有無之爭議

2.事實無爭議或為事實認定後，
是否因此成立性騷擾之爭議



性騷擾事件認定之證據法則

1.性騷擾事件非刑事程序，非刑事程序證據
法則之適用

2.性騷擾事件為行政調查，自應適用「明確
合理之法則」或民事案件之「優勢證據法則。



性騷擾事件認定之證據法則

 按刑事程序採取之證據法則乃「無合理懷疑」，即如無
合理懷疑被告非犯罪行為人，即應判決被告無罪；而性
騷擾事件既為行政調查，其判斷是否性騷擾之證據法則
則不應如刑事程序適用無合理懷疑之標準，而雖不應完
全適用民事之「優勢證據法則」，即綜合所有證據可以
證明性騷擾之可能性大於無性騷擾之可能時即足；亦應
適用「明確合理之法則」，即一般理性之人，在相同之
證據上，均會認為有性騷擾之可能時，始能認定之（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簡字第590號判決）。



性騷擾之認定標準

性騷擾事件應依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當事

人之關係、工作環境、行為人言詞、行為及

相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綜合判斷（參見性工

法第12條第2項、性平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

項、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



性騷擾之認定標準

其中「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及相對人之

認知」等因素均係以被害人之被侵犯感受出發，從被害人個人

之觀點思考，著重於被害人之主觀感受及所受影響，而非以行

為人之侵犯意圖判定。另被害人之主觀感受亦須符合「合理被

害人」的標準下，認定是否構成性騷擾，並非僅以被害人之被

侵犯感或個人認知、主觀感受即能予以認定（參見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101年度簡字第158號判決）。



「合理被害人」的標準

按某種行為或言語究竟構不構成性騷擾，會隨著個
人的性別差異、性傾向差異、成長背景、思想觀念、
人際互動模式、當下情境等條件而可能有迥異的看
法與感受；從而，吾人不應先假定他人都和自己有
一樣的觀感，應該要去尊重他人不同的感受。不論
是言語、文字、動作，甚至非言語的各種表示型態，
只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且接受者感覺不
舒服、不歡迎此類言行舉止，即屬性騷擾行為。



「合理被害人」的標準

蓋尊重每個人的感受及身體自主權，是現代
民主制度下每個公民都應該遵守的社會價值
觀，基於對個人之人格尊嚴及主體性之基本
尊重，性騷擾之認定標準係以接受者之主觀
感受而定，而非以行為人之主觀感受為主。
簡言之，是否構成性侵害或性騷擾，應著重
於被害人所受影響之層面，而不論究加害者
有無意圖。



「合理被害人」的標準

 關於被騷擾者之主觀感受，中外學界發展出「合理個人」（reasonable

person）、「合理女人」（ reasonable women）、「合理被害人」
（reasonable victims）三種標準，作為認定性騷擾事件是否對被害人造成
負面影響，進而認定某事實是否構成性騷擾。所謂「合理個人」標準，
係指在該種可能屬於侵擾的狀況下，一般不分性別之人所持有符合當代
合理、理性、公平、公正、適當的觀點。所謂「合理女人」標準，係指
在該可能屬於侵擾的狀況下，一般女性所持有符合當代合理、理性、公
平、公正、適當的觀點。所謂「合理被害人」標準，係從被害人個人之
觀點思考，當被害人面對行為人該行為時，是否覺得行為人之行為具有
性意味？行為是否違反被害人意願或不受歡迎？是「被害人通常有的感
受」還是「該被害人獨有的感受」？「合理被害人」標準因符合維護人
性尊嚴及尊重被害人感受之法治思潮，已成為實務上普遍採行之標準。



「過度追求」與性騷擾

「過度追求」也可能在個案中被視為是
一種性騷擾行為，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8條乃為此提醒：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
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衝突。」。



「過度追求」的典型態樣

跟蹤纏擾行為列為性騷擾的的行為之一，常見於愛
慕者為吸引受害者，而有下列之行為：（1）持續打
電話或者寫信、傳送訊息給被害人；（2）跟蹤被害
人，或者在其住家、學校、工作場所等處等待被害
人；（3）持續贈送被害人禮物；（4）威脅傷害被
害人或其家屬；（5）毀損被害人之財產；（6）透
過網路騷擾被害人；（7）藉由口頭或者文字公然散
佈被害人之個人資訊；（8）藉由各種方式（例如公
開資訊、網路、雇用私家調查者、跟蹤）以獲取被
害人之個人資訊。



「糾纏行為防制法」，
法院未來的新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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